《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免处罚清单（2026年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备注

	1
	侯华波
	建议将第30项免罚条件由“同时满足（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调整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合格；（三）未造成危害后果”。理由如下：一、上位法已明确两种免罚情形，不宜叠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分别规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满足其一即可免罚。原条款将“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三者并列，实质上增设了额外门槛，压缩了上位法规定的免罚适用空间，与上位法规定不符。二、周边城市做法更为包容，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清单中，均未将“初次违法”列为必选项。相关规定更注重对违法行为本身是否轻微、是否及时改正、是否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综合判断，体现了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更符合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具体可参见：《深圳市住房建设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第6条《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轻微违法免处罚清单》第12条综上，建议对第30项免罚条件作上述调整，以保持与上位法及周边城市实践的一致性。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2
	陈林海
	贵局的领导们您们好！我是珠海一家设计院的工作人员，对于清单说明里面序号第28条内容，本人有异议。本人查阅了有关法律文件，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两者是并列的关系，不是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这两个条件。同时考虑现在设计院的艰难，设计费极其廉价的情况。建议贵局对28条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3
	吴卓锋
	该清单第28条，30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30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两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4
	赖家文
	该清单第28条，30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30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两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5
	王宇
	该清单第28条，30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30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两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6
	钱拯
	该清单第28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7
	秦川
	该清单第28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8
	吴伟杰
	建议贵局对《清单》第30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三）未造成危害后果”。理由如下：《清单》第30项将“不予处罚”的条件设定为同时满足“（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三项。该设定在适用条件上存在拔高情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不符，亦与周边城市同类事项的免罚标准不一致。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而《清单》第30项将“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三者并列且缺一不可，实质上限缩了上位法规定的免罚适用空间，增设了不必要的适用门槛。二、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如《深圳市住房建设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第6条（https://zjj.sz.gov.cn/csml/zcfg/xxgk/xzzf/sqgk/yjxx/content/post_9483389.html），《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轻微违法免处罚清单》第12条（https://zjj.dg.gov.cn/gkmlpt/content/4/4035/post_4035559.html#784）。可见，相关城市更注重对违法行为本身是否轻微、是否及时改正、是否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等因素的综合判断，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也体现了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三、施工图审查是政府监管工程设计质量的重要防线，旨在守住公共安全与公众利益的底线。施工图审查机构是建设主管部门把控施工图质量的技术抓手，不是建设的五方责任主体。一般情况下，施工图审查机构初审意见都会全面、一次性的将图纸存在的问题告知设计单位，由于设计单位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初次送审图纸质量不行，提出一次意见很难修改到位，导致审查单位一次又一次的进行复审，成了设计单位的保姆。施工图经审查通过后已将图纸所有有安全隐患的问题规避，剩下的小问题一般不影响结构安全及消防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核心法律法规，明确确立了“谁设计，谁负责”，以及设计单位“质量终身责任制”的根本原则，设计单位对其承诺的图纸应终身负责。如按上述条款进行设置，会造成勘察、设计单位转移责任风险的嫌疑。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9
	李工
	该清单第28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10
	王世宇
	该清单第28条，30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30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两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11
	肖
	该清单第28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12
	黄日增
	 针对《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免处罚清单（2026年版）（征求意见稿）》第30项内容，经对照上位法规定并参考周边城市实践，提出如下修改意见。该条款当前规定“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存在不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设定了两种并列的不予处罚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二是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两款情形并非要求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而《免罚清单》第30项将三项条件并列且缺一不可，实质上限缩了上位法规定的免罚适用范围，增设了不必要的适用门槛，不符合包容审慎监管的立法精神。 同时，参考《深圳市住房建设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第4、5、6条及《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轻微违法免处罚清单》第12条规定，深圳、东莞等周边城市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均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免罚的必要条件，更贴合实际执法需求。   综上，为严格遵循上位法规定，借鉴周边城市先进实践，优化营商环境，建议将该条款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13
	莫婵
	该清单第28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14
	彭丹
	该清单第28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15
	陈培锋
	该清单第28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16
	张艳丽
	该清单第28条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或已施工但采取了补救措施能确保安全；（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17
	木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从周边城市实践来看，深圳、东莞等地在同类事项的免罚规定中，并未将“初次违法”作为必要条件。建议贵局对《清单》第28、30项的免罚条件作如下调整：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一）初次违法；（二）危害后果轻微；（三）施工前已改正”修改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二）施工前已改正；（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两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18
	张旭玮
	第28条事项的免处罚适用条件建议参照第27条事项修改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并施工前已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采纳。
	

	19
	葛陶生
	第28点 “对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行政处罚”的意见反馈：工程设计项目执行的规范、标准太多，图纸表达难免会有疏漏，而且有些强制性条文的整改难度很小，比如无障碍卫生间的低位挂衣钩、出入口的坡道坡度等，建议将初次违法的条件取消，此条不予处罚的条件改为：（一）危害后果轻微；（二）竣工前已改正。
	部分采纳。

理由：1、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20
	张舸
	“初次”请明确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时效是请明确“年度”还是“资质备案期”
	部分采纳。

已向当事人电话解答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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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金
	关于对‘对施工图审查单位经审查出具合格书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政处罚’（基本编码：440214177000）设定依据及适用条件的调整建议如下：

一、建议设定依据按以下条款调整：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七）项：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万元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七）已出具审查合格书的施工图，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审查出具合格书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没收施工图审查单位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负责施工图审查单位认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撤销对该审查单位的认定;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依法追究质量安全责任。

《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二、建议适用条件按以下调整：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不予处罚：

（一）违法行为轻微；

（二）施工前已改正；

（三）未造成危害后果。

三、建议调整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分别设定了两种不予处罚的情形:一是“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无危害后果”，二是“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二者为并列关系，并非必须同时满足“初次违法”与“危害后果轻微”两项条件。


	采纳。

理由：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七）项，已作为设定依据。2、根据2025年12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修订后印发的最新《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已废除原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3、已将该项适用条件修改为两种免罚情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处罚：（一）违法行为轻微，施工前已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施工前已改正。”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形明确了适用条件。
	


